
申請對象 全部供給制就養榮民 (僅具備「公費就養」身分者才可申請補助)

申請方式 自行覓醫或專案鑲牙，榮民可自行選擇一種方式辦理

自行覓醫：於本處登記後，攜應備文件向所屬榮服處辦理結報

*全口：最高補助4萬元

（診斷證明書上需註記：「全口無牙」並製作上、下顎假牙）

  全口假牙需實際間隔滿4年才可再申請鑲配1次。

*非全口(半口)：最高補助1萬5仟元，需實滿2年可以再申請1次

*另外未達補助最高額者，依收據核實補助，超過補助額度者需自行負擔

應備文件 一、榮民證或義士證正、反面影本

二、當年度牙科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正本 (限三個月內)

三、當年度健保合約醫療院所收據正本，收據上應載有申請人之姓名，並貼足千分之4

印花稅(申請106年度補助不可使用105年度之收據)

四、郵局存摺封面影本

專案鑲牙：先向本處登記，待桃園榮院通知本處開辦後，

          本處再依序通知就養榮民至桃園榮民醫院安排專案鑲牙

備   註 因預算有限，依登記先後順序辦理

申請對象 領有榮民證、義士證之聽障人員

申請年限
1.滿3年始得申請1付

2.如雙耳均有聽力損失，範圍達45db-110db，可選擇申請雙耳或只配單耳

申請方式 免費公發或現金補助，可自行選擇一種辦理

一、郵寄或親送應備文件向本處申請，申請表函送助聽器公司依序製作，

    完成後以掛號寄發（需留下寄件地址及電話，以利後續配發）

二、至健保合約醫療院所完成聽力檢查後，再自行購買助聽器，

    攜應備文件向本處申請補助，補助金額以當年度招標金額補助

    ＊＊＊106年度補助金額＄1790元（撥入郵局帳戶）＊＊＊

應備文件 一、榮民證、義士證正、反面影本

二、身心障礙證明正本(聽障)

二、如無身障證明，則需開立健保院所(三個月內有效期限)診斷證明書正本

三、健保合約醫療院所檢查三個月內之有效聽力圖正本(必備，否則無法配戴機器)

   （經醫師鑑定證明聽力損失45dB（分貝）以上，110dB（分貝）以下者）

四、現金補助需另備：當年度發票或收據正本及郵局存摺封面帳號影本

備   註
106年合約廠商：建聲公司（桃園門市）03-3368868(市政府大路口正對面)桃園區中

山路463號，週一至五、上午9時~下午18時，星期六09時~17時

桃園市榮民服務處就醫輔具申請說明表(105年2月1日起適用)

申請助聽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鑲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

申請對象 領有榮民證或義士證之老花或近視者（視力衰退至100度以上）

申請年限 2年得申請老花或近視眼鏡一次

申請方式 一、檢附應備文件後郵寄或至本處申請，申請表函送眼鏡公司依序製作，

    完成後以掛號寄發（需留下寄件地址及電話，以利後續配發）

二、可逕至合約眼鏡公司之服務據點配製，完成後可自取或掛號寄發

應備文件 一、榮民證或義士證正、反面影本

二、驗光單正本（3個月內）(可至鄰近眼鏡行或眼科診所)

備   註
106年度合約廠商：正雄公司（桃園服務點1-內壢福利站眼鏡部-桃園市中壢區永福路1138號；462-

6048）、(服務據點2-億隆眼鏡公司-桃園市大溪區員林路1段189號；380-3998)

申請對象 領有榮民證或義士證之身障或身體孱弱人員

申請年限 一、滿2年得申請1次：手杖、圍腰、四腳手杖、助行器、不銹鋼洗澡便盆椅等

二、滿3年得申請1次：一般型輪椅及特製型輪椅 三、每年申請以二項為限

申請方式 檢附文件後可郵寄或親至本處申請，由台北榮總身障中心免費寄發配送(限一次)

特製輪椅或特殊輔具，可直接到榮總身障中心現場量測評估及申請

應備文件 一、榮民證或義士證正、反面影本

二、如有身心障礙證明(一類、二類、七類)，可免開立診斷證明書

三、如無身障證明，則需開立健保合約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（3個月內），並請醫師

    註明輔具名稱(EX：輪椅或助行器)

四、「手杖」申請方式：

   1.可攜帶身障證明(需正本)與榮民證，現場進行評估辦理。

   2.如無法親來(如高齡或患病)，可由輔導員或社區服務組長填寫評估表申請

   3.可不用強制辦理診斷證明書

   4.如無診斷書或身障證明，但外觀目視正常時，可攜帶就診紀錄等作為佐證

   5.改為滿2年才能申請一次

備   註
特製輔具需另附評估表，並限定由復健科、骨科、神經外科、神經內科四大專科醫師

開立診斷證明書(其餘門診類科均不得開立診斷證明書)，另行專案報會核准

申請對象 領有榮民證或義士證之視障人員（單眼盲者）

申請年限 滿2年得申請1次

申請方式 申請裝配，安排由合約義眼公司洽裝

蔡氏義眼公司。地址：台北市中正區辛亥路1段7巷8號。電話：02-23682092

應備文件 榮民證或義士證正、反面影本

備   註 *第1次申請者：健保合約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正本或身心障礙手冊影本

桃園市榮民服務處  地址：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二段375號  電話：03-4375863~8轉126(六線)

申請義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輔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眼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


